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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ST 金正                           公告编号：2022-045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

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金正 股票代码 0024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功庆 杨春菊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 号 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 号 

传真 0539-6088691 0539-6088691 

电话 0539-7198691 0539-7198691 

电子信箱 jzd@kingenta.com yangchunju@kingent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复合肥、缓控释肥、硝基肥、水溶肥、生物肥、磷肥以及土壤调理剂等土壤所需全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为种植户提供相关的种植业解决方案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普通复合肥、缓控释肥料、硝基复合肥、水溶性肥料、磷酸二氢铵、土壤调理剂等，上述产品主要作

用是在作物生长周期提供养分需求，促进作物稳产高产，同时，改善作物品质、提升作物口感，也能够有效改善土壤质量，

提高土壤保水保肥性能，有利于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 

（2）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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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阶段肥料行业呈现出：1）化肥零增长、负增长，现代农业需求和资源环境约束，复合肥产量与消费再创新低，但

在作物专用肥、土壤健康、生物防治用肥等方面，结构性增长较快；2）经济作物比重增加，品质要求更高，产量要求其次，

改土养地、减肥/药增效，农产品品质提升产品受到农户的追捧，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增效提质加速，肥料增效措施和手段

更加多样化，提质增效成为企业共识；3）供给侧改革与环保持续发力，绿色发展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上用户结构的

改变，倒逼中小落后企业逐渐退出市场，产能继续出清，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得到提高，带动肥料行业向科技型、高环保的健

康方向发展；4）用户由小变大成“三级体系”，但是分散还是基本面，规模种植和分散种植并存，产品、服务需求多样化，

高效、专用、性价比高的产品和定制化、全程化、一站式的专业贴身服务将成为市场驱动力；5）行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

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实现强强联合和资源协同，有力提高了综合竞争力，复合肥行业乃至农资行业正向着全产业链、农业综

合服务方向发展，企业加速产业闭环，介入农产品上行，重构农服体系；6）受全球疫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宗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化肥消费市场需求扩大，全球化肥供需结构明显改善，化肥价格全面上涨，行业景气度显著恢复；7）

随着全球疫情影响以及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粮食价格持续走高，粮价回暖，种植面积提升，农业用肥势头强劲。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作为复合肥企业，我们在技术、人才、渠道、资源整合等方面有着领先优势，以上复合肥行业呈现特点使我们面临着巨

大的发展机遇。公司的传统肥料、新型肥料以及土壤改良产品在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居国内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

势，在向现代化农业服务转型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先发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4,170,118,220

.85 

17,903,964,654

.33 

16,234,751,243

.20 
-12.72% 

22,801,048,957

.64 

20,927,125,262

.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55,415,136.

91 

6,305,380,168.

09 

4,556,576,075.

14 
-13.19% 

9,738,516,305.

43 

7,799,360,311.

5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315,976,600.

34 

9,354,986,043.

85 

9,354,986,043.

85 
-0.42% 

11,308,871,930

.00 

11,308,871,930

.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4,115,684.9

9 

-3,366,308,989.

54 

-3,175,957,088.

57 
81.92% 

-683,163,953.9

7 

-844,576,551.3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695,575.2

9 

-3,360,704,833.

12 

-3,170,352,932.

15 
79.32% 

-737,080,956.9

2 

-898,493,554.2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7,693,855.54 

-1,365,664,119.

54 

-1,365,664,119.

54 
135.71% 

-1,099,096,675.

47 

-1,099,096,675.

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47 -1.020 -0.9665 81.92% -0.21 -0.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47 -1.020 -0.9665 81.92% -0.21 -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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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9% -41.79% -51.13% 37.64% -6.75% -10.2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因（1）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认定公司在 2015

年-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部分会计科目虚假记载等与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关的违法事实。

（2）公司通过自查，发现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公司对少数股东权益等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

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对 2015-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重述。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54,325,725.98 2,789,222,813.46 2,200,661,063.93 1,471,766,99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18,464.40 7,323,998.86 -69,272,486.89 -550,785,66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12,733.80 -2,350,589.16 -79,448,294.00 -603,009,42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632,863.27 458,520,076.51 54,637,482.95 -324,096,567.1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9,31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5,11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临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00% 

1,117,274,5

29 
 质押 1,116,789,516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7.18% 236,100,000 140,075,000 
质押 236,100,000 

冻结 236,100,000 

中国农业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2% 49,794,238    

北京东富汇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东富和通（天

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46% 47,944,238    

汕头汇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25,570,000    

鑫牛润瀛（天

津）股权投资基
其他 0.51% 16,59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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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京粮

鑫牛润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深圳市云古投

资有限公司－

云古湛卢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13,549,200    

何意菊 境内自然人 0.36% 11,913,600    

杨锋 境内自然人 0.34% 11,119,600    

现代种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9,958,8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连步为实际控制人，为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存

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可能性。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前期差错更正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暨追溯调整

的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现将更

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认定公司在2015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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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存在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部分会计科目虚假记载等与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关的违法事实；公司通

过自查，发现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公司对少数股东权益等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 

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对2015-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重述，其中对2020

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项目及金额如下，以下财务数据单位为人民币元： 

（1）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因虚构贸易业务等事项，对前期

财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 

经董事会批准，进行差错

更正 

其他应收款 -1,669,213,411.13  

资本公积 -34,452,419.45  

其他综合收益 -45,015,596.94  

盈余公积 -106,058,328.58  

未分配利润 -1,563,277,747.98  

少数股东权益 79,590,681.82  

营业成本 -152,817,074.72  

信用减值损失 37,534,826.25  

利润总额 190,351,900.97  

净利润 190,351,900.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0,351,900.97  

（2）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因虚构贸易业务等事项，对前期

财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 

经董事会批准，进行差错

更正 

其他应收款 -1,634,062,371.31  

其他应付款 -421,412,034.09  

盈余公积 -106,058,328.58  

利润分配 -1,106,592,008.64  

营业成本 -152,817,074.72  

信用减值损失 19,589,543.57  

利润总额 172,406,618.29  

净利润 172,406,618.29  

2、租赁 

（1）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①计入本年损益情况 

项   目 计入本年损益 

列报项目 金额 

租赁负债的利息 财务费用 63,685.85 

 

②与租赁相关的现金流量流出情况 

项  目 现金流量类别 本年金额 

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952,858.60 

合  计 ——  

3、主要诉讼事项 

（1）2020年11月26日，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临沂分行”）向公司送达贷款提前到期

通知书，要求公司立即履行14,601.50万元借款的还款义务。2020年12月3日广发银行临沂分行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调解，并出具（2021）鲁13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 

因公司未能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按期偿付，广发银行临沂分行于2021年3月1日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2021年3月22日出具（2021）鲁13执184号《执行通知书》。  

（2）2021年2月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就其与公司7,450.00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向山东省临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1年2月24日临沂仲裁委员会出具（2021）临仲裁字第249

号《调解书》。 

因公司未能按照调解书约定按期偿付，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于2021年8月26日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6日立案，2021年8月26日出具（2021）鲁 13 执 945 号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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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6日出具（2021）鲁13执945-1号执行裁定书，因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暂时不宜处置，

中止（2021）鲁13执945号案件的执行。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临沂分行”）与公司8,430.00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于2021

年2月2日立案，于2021年2月20日出具（2021）鲁13民初53号民事调解书。2021年4月13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

鲁13执300号执行通知书。 

（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临沂分行”）与公司票据垫款业务56,025.68万元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于2021年5月20日浙商银行临沂分行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出具（2021）

鲁13民初213号民事裁定书，2021年10月21日出具（2021）鲁13民初213号民事调解书。 

因公司未能按照调解书约定按期偿付，浙商银行临沂分行于2021年12月8日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8日立案，2021年12月13日出具（2021）鲁13执1509号执行通知书。 

（5）2020年10月28日，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临沂分行”）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出具（2020）鲁13民初777号民事裁定书。后因民生银行临沂分行将债权处置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2021年5月21日人民法院出具（2020）鲁13民初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

偿付本息。 

（6）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公司保理业务1,700.00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于2021年10月31日华夏银行青

岛分行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出具（2021）鲁0202民初10701号民事

裁定书。  

2022年3月7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出具（2021）鲁0202民初10701号民事裁定书，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与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牵动《债权转让协议》，准许信达资产替代华夏银行青岛分行

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华夏银行青岛分行退出诉讼。 

（7）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青岛分行”）与公司保理业务1,700.00万元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2021年10月31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21

年11月18日出具（2021）鲁0202民初10700号民事裁定书。 

2022年3月7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出具（2021）鲁0202民初10700号民事裁定书，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与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牵动《债权转让协议》，准许信达资产替代华夏银行青岛分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华

夏银行青岛分行退出诉讼。 

（8）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融保理”）与公司保理业务28,000.00万元保理合同纠纷,于

2021年11月19日海尔金融保理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

日出具（2021）鲁02民初2380号民事裁定书，2022年2月28日出具（2021）鲁02民初2380号民事调解书，并于2022年2月28

日签订《和解协议书》 。 

（9）2021年11月2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济南分行”）要求公司提前偿还18,300.00

万元借款。2021年11月18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向公司出具《关于核实债务人履行义务情况的

通知》，公司给予回函。2021年12月1日公证处向公司出具《关于核实债务人履行义务情况的通知（二）》，公司给予回函。

公证处出具（2021）鲁济南天桥证执字第13号执行证书。2022年1月4日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民法院”）

立案，于2022年1月4日出具（2022）鲁71执1号执行通知书，（2022）鲁71执1号执行裁定书。 

（10）2021年9月30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临沂分行”）与临沂米莱商贸有限公司、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连步、李丽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

效力[公证书编号：(2021)鲁临沂兰山证经字第60056号]。2021年11月1日公证处出具（2021）鲁临沂兰山证执字第2044号执

行证书。2022年2月14日，交通银行临沂分行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2月14日人民法院出具（2022）

鲁1302执1104号执行通知书。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11）2021年9月30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临沂分行”）与临沂迭香农资销售有限

公司、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连步、李丽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公证处公证赋予强

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21)鲁临沂兰山证经字第60054号]。2021年11月1日公证处出具（2021）鲁临沂兰山证执字第2045

号执行证书。2022年2月15日，交通银行临沂分行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2月15日人民法院出具（2022）

鲁1302执1183号执行通知书。 

（12）2021年9月30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临沂分行”）与临沂迭香农资销售有限

公司、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连步、李丽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公证处公证赋予强

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21)鲁临沂兰山证经字第60055号]。2021年11月1日公证处出具（2021）鲁临沂兰山证执字第2043

号执行证书。2022年2月21日，交通银行临沂分行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2月21日人民法院出具（2022）

鲁1302执1131号执行通知书。 

4、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 

2021年7月，公司控股子公司Compo Investco GmbH出售Compo Holding GmbH、COMPO Polska sp.z.o.o.、Estramil 

Investments S.L.、Colada Italy S.r.l.、COMPO Jardin AG、COMPO Benelux N.V.、COMPO France S.A.S. 7家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在内的合计23家从事园艺业务公司（以下统称“德国康朴消费板块”）100%的股权，由于受全球疫情及控制权丧

失等方面的影响，截止2022年4月28日，外聘的审计机构尚未完成德国康朴消费板块2021年1-7月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公司以

未审财务报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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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高义武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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